
— 1 —

海财教字〔2023〕125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年城乡义务
教育补助经费（第二批）中央直达资金

和州级资金的通知

勐海县第一中学：

根据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 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

2022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（第二批）中央直达资金和州级

资金的通知》（西财教发〔2022〕381 号），现下达 2022 年城

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中央直达资金和州级资金 71,770.00 元。此

款列入 2023 年“2050203，教育支出—普通教育—初中教育”预算

支出科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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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严格西财教发〔2022〕381 号和海财教字〔2022〕265 号

文件管理规定，合理安排使用资金，尽快形成支出，加强资金使

用监管，确保专款专用。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

对照绩效目标表，加强绩效跟踪和绩效监控强化监督检查，做好

年度绩效自评等工作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勐海县财政局

2023 年 6 月 12 日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6月 12日印发


